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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空氣調節機商品 
之相關檢驗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品   名 檢驗標準 參考貨品分類號

列 
品   名 檢驗標準 貨品分類號列

電氣安規 電磁相容 電氣安規 電磁相容 
含密閉式

壓縮機之

空氣調節

機（限檢驗

額定電壓

單相 250V
以下或三

相 600V 以

下，且冷氣

能 力 在

71kW以下

者） 

CNS 3765
（94 年

版）、IEC 
60335-2-40
（2005-07
）、CNS 
3615（102
年版，第

5.7、5.8、
5.9 及 5.10
節暖氣性

能部分暫

不實施） 
 

CNS 
13783-1 
(93 年版)
或 CNS 
13438  
(95 年版) 

8415.10.10.10.7 
8415.10.10.20.5 
8415.10.90.10.0 
8415.10.90.20.8 
8415.90.10.00.2 
8415.81.00.00.5A
8415.82.00.00.4A

具有冷藏

機組之窗

型或壁型

空氣調節

器，自足式

（限檢驗

冷氣能力

在71kW以

下者） 

CNS 3765
（94 年

版）、IEC 
60335-2-40
（2005-07
）、CNS 
3615（98
年版，第

4.6、4.7、
4.8 及 4.9
節暖氣性

能部分暫

不實施） 

CNS 
13783-1 
(93 年版)
或 CNS 
13438  
(95 年版) 

8415.10.10.10.7
 

具有冷藏

機組之窗

型或壁型

空氣調節

器，分離式

系統（限檢

驗冷氣能

力在71kW
以下者） 

CNS 3765
（94 年

版）、IEC 
60335-2-40
（2005-07
）、CNS 
3615（98
年版，第

4.6、4.7、
4.8 及 4.9
節暖氣性

能部分暫

不實施） 

CNS 
13783-1 
(93 年版)
或 CNS 
13438  
(95 年版) 

8415.10.10.20.5

其它窗型

或壁型空

氣 調 節

器，自足式

（限檢驗

冷氣能力

在71kW以

下者） 

CNS 3765
（94 年

版）、IEC 
60335-2-40
（2005-07
）、CNS 
3615（98
年版，第

4.6、4.7、
4.8 及 4.9
節暖氣性

能部分暫

不實施） 

CNS 
13783-1 
(93 年版)
或 CNS 
13438  
(95 年版) 

8415.10.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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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窗型

或壁型空

氣 調 節

器，分離式

系統（限檢

驗冷氣能

力在71kW
以下者） 

CNS 3765
（94 年

版）、IEC 
60335-2-40
（2005-07
）、CNS 
3615（98
年版，第

4.6、4.7、
4.8 及 4.9
節暖氣性

能部分暫

不實施） 

CNS 
13783-1 
(93 年版)
或 CNS 
13438  
(95 年版) 

8415.10.90.20.8

空氣調節

機分離式

系統之室

內單元或

室外單元

（限檢驗

冷氣能力

在71kW以

下者） 

CNS 3765
（94 年

版）、IEC 
60335-2-40
（2005-07
）、CNS 
3615（98
年版，第

4.6、4.7、
4.8 及 4.9
節暖氣性

能部分暫

不實施） 

CNS 
13783-1 
(93 年版)
或 CNS 
13438  
(95 年版) 

8415.90.10.00.2

箱型空氣

調節器（限

檢驗冷氣

能力在

71kW 以下

者） 

CNS 3765
（94 年

版）、IEC 
60335-2-40
（2005-07
）、CNS 
3615（98
年版，第

4.6、4.7、
4.8 及 4.9
節暖氣性

能部分暫

不實施） 

CNS 
13783-1 
(93 年版)
或 CNS 
13438  
(95 年版) 

8415.81.00.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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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型空氣

調節器（限

檢驗冷氣

能力在

71kW 以下

者） 

CNS 3765
（94 年

版）、IEC 
60335-2-40
（2005-07
）、CNS 
3615（98
年版，第

4.6、4.7、
4.8 及 4.9
節暖氣性

能部分暫

不實施） 

CNS 
13783-1 
(93 年版)
或 CNS 
13438  
(95 年版) 

8415.82.00.00.4A

其他檢驗規定： 
ㄧ、修正屬表列應施檢驗商品項下之CNS 3615檢驗標準版次為102年版，並自即日實施，原修正前檢

驗標準98年版之CNS 3615自105年1月1日起停止適用。 
二、本案修正相關檢驗規定經公告後，商品符合原修正前檢驗標準之驗證登錄或型式認可證書，其

驗證登錄或型式認可證書有效期限處理方式： 
(ㄧ)證書在104年12月31日前到期者：請報驗義務人於到期前檢附申請書、變更說明表及原證書正本

等文件，向本局申請變更證書有效期限至105年12月31日止，並同意在該期限內得依修正前檢驗

規定申請系列商品驗證登錄或型式認可，每張證書收取證照費新臺幣500元、加收證書逾原證書

有效期限至104年12月31日實際使用日數之104年度年費(如原證書於104年11月30日到期，則新證

書加收1個月104年度年費)，及105年度年費新臺幣5,000元。 
(二)證書有效期限在105年1月1日至105年12月31日期間者：請報驗義務人於104年12月31日前檢附申

請書、變更說明表及原證書正本等文件，向本局申請變更證書有效期限至105年12月31日止，並

同意在該期限內得依修正前檢驗規定申請系列商品驗證登錄或型式認可，每張證書收取證照費

新臺幣500元及105年度年費新臺幣5,000元。 
(三)證書有效期限超過105年12月31日者：請報驗義務人於105年12月31日前檢附申請書、變更說明

表、修正前檢驗標準之報告及原證書正本等文件，向本局申請變更證書有效期限至105年12月31
日止；若報驗義務人未於105年12月31日前依本項規定申請證書變更作業者，原證書有效期限調

整至105年12月31日止。 
三、表列商品其檢驗範圍、檢驗方式、驗證登錄符合性評鑑模式及檢驗費率等規定維持不變。 
四、檢驗方式採型式認可逐批檢驗或驗證登錄雙軌並行。採型式認可逐批檢驗者，商品應先申請型

式認可，取得型式認可證書，並於商品進口或出廠前報請檢驗，符合檢驗規定後，始得於國內

市場陳列銷售。 
五、表列商品之檢驗標準以本公告指定之版次為準，若有新增（修）訂版次時，則由本局另行訂定

實施日期。 
六、表列修正後參考貨品分類號列僅供參考，表列之商品如經財政部關務署或經濟部國際貿易局認

定非歸屬表列參考貨品分類號列，仍應於進入市場前完成檢驗程序。 

 


